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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我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准确把握法治政府建设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增强加快依法行政的责任感、紧迫感。把法治政府建设列入全局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常抓常议，坚持定期专题研究法治建设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推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责任制，加强局党组中心组学习，组织法律知识培训，聘请法律顾问，对水利改革全面推进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服务和支持作用。今年以会议形式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及法律法规共8次，其中：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学习4次、干部职工大会学习4次，参加学习人员300余人次。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在线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及法律法规学习。积极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试，督促执法人员完成执法培训课程和考试。
（二）全面履行部门职责职能
1、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在全面梳理、清理调整、审核确认、优化流程的基础上，将部门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以权力清单的形式征求各乡镇及县直部门意见并向社会公开。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制定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对权力行使的实施程序、办理时限、监督方式等进行分解细化，逐一理清与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事项、责任主体、责任方式，建立与权力相统一的责任清单。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求，认真对现有行政职权进行全面彻底梳理。
2、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放管服”改革，梳理行政审批事项，全面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推进告知承诺制审批和容缺办理机制，压缩事项承诺办结时限，不断推进“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实行备案制的审批事项即来即办，目前完成审批事项128件。
3、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是加强事前公开。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权力和责任清单公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工作，通过服务窗口、灵宝微政等渠道，公开行政执法主体人员、职责、权限、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依据、程序、监督方式等信息。二是规范事中公示。行政执法人员从事执法活动，首先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出示有关执法文书，同时做好告知说明工作。三是推行事后公开，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布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公布执法决定信息。
（三）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为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依法行政执法能力。定期认真学习各项法律法规，提高执法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素养和执法水平，要求执法人员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亮证执法。二是积极探索完善全过程记录，实现行政执法科学化管理。为促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合法规范，水利局积极探索完善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通过纸质书面文字记录、音像记录等方式，对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结果公示、归档管理等环节全过程进行记录，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管理，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三是严格重大执法决定法制讨论制度。明确局主要负责人对本局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负责，重大事件集体讨论，做好记录，建立健全本系统内法律顾问机制，聘任河南会盟律师事务所吴昊律师为我局法律顾问，参与我局重大行政决策及行政管理涉法问题讨论，确保重大行政决定合法有效。四是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按照要求使用好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国家“互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微信、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
（4）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大力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民法典宣传月”“5.12防灾减灾日”、“6.5世界环境日”“6.14信用记录关爱日”、“安全生产月”“反间谍法宣传”、“宪法宣传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宪法、民法典、间谍法及水法律法规等。2024年，我局共出动宣传人员120余人次，悬挂横幅100余条，制作宣传版面50余块，发放宣传页8000余份、宣传册2000余本、宣传小礼品1000余份，营造出广大群众学法、知法和用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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